
四、其他補助收入 
（一）作業流程 

 

開始 

業務單位簽呈已奉核定之

補助計畫案撥款通知函 

檢附文件： 

預算明細相對配合款並說

明經費來源。 

補助款支用辦法及核銷、

結報相關規定。 

出納單位 

（開立收據） 

主計室 

（建案控管） 

校長或授權人核定 

文書組 

（發文請撥款） 

補助機關撥款 

業務單位簽陳撥款核定函 

主計室收帳 

出納組收款 

知會 

結束 

檢附： 

公庫專戶存款

匯入款通知書 

自行收納款項

收據 
 



（二）作業說明及注意事項 

1.法令依據：各補助機關之各項補助及經費收支相關規定。 

2.各業務單位申請補助計畫案件時，如有涉及學校相對

配合款時，均應事前知會主計室調整經費支應。 

3.補助計畫之經費如有涉及分期撥付時，業務承辦單位

應確實依據補助單位之規定期程（限）提出申請。 

4.補助經費如有區分經常門、資本門、無形資產等不同

性質者，主計室收帳時，應依其性質分別列帳管控。 


